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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关于印发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办事指南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各地级市、珠海市横琴新区税务局： 

为进一步做好香港澳门台湾（以下简称港澳台）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及缴费相关工作，

提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服务，现将港澳台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办事指南印发你单位，

请参照执行。 

附件：1. 港澳台居民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办事指南 

2. 港澳台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办事指南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2021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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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港澳台居民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缴费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缴费。 

二、办理对象 

依法聘用、招用港澳台居民的依法注册或者登记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有雇工

的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 

在我省依法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港澳台居民； 

在我省灵活就业且办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港澳台居民。 

三、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5 号）；

2.《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 41 号）； 

3.《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关于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07〕75 号）； 

4.《关于印发广东省社会保险费地税全责征收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粤劳社函〔2008〕

1789 号）； 

5.其他统筹地区相关政策。

四、办理方式 

（一）用人单位办理 

1.窗口办理：前往主管税务机关所在地办税服务大厅；

2.线上办理：广东省电子税务局、粤税通小程序。

（二）以个人身份办理

1.窗口办理：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港澳台居民前往注册登记地办税服务大厅，灵活就业

且办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港澳台居民前往居住地办税服务大厅； 

2.线上办理：窗口办理缴费登记后，可选择通过粤税通小程序办理签订三方协议、调整

缴费基数、清缴社保费、变更联系方式和查询缴费信息等业务。 

五、窗口办理材料 

（一）用人单位办理 

《社会保险费明细申报表》（见附表）。 

（二）以个人身份办理

1.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港澳台居民有效证件（适用于在我省依法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

港澳台居民）； 

2.港澳台居民居住证（适用于在我省灵活就业且办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港澳台居民）。 

2



六、窗口办理流程 

1.申办人携带办理材料到办税服务大厅办理缴费登记；

2.工作人员对材料是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审核，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受理；

提交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内容； 

3.审核通过的，即时办结缴费登记，并反馈办理结果；

4.医保经办机构根据税务部门传递的缴费登记信息办理参保登记。

七、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九、咨询方式 

所在地医保部门、税务部门公布的咨询方式，或可咨询医保服务热线12345、纳税服务咨

询热线12366。 

十、监督投诉渠道 

所在地医保部门、税务部门公布的监督投诉渠道。 

十一、备注 

1.由于各市政策不同，相关规定可能存在略微差异。

2.港澳台居民在深圳、汕头、东莞市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办理部门、方式、材料和

流程等以当地医保、税务部门向社会公布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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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社会保险费明细申报表 
费款所属期：         年     月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金额单位：元列至角分 

用人单位名称 

办费 

联系

人 

联系方式（手机号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识

别号 
单位社保号 

序号 
变化
类型 

姓
名 

个人
参保

号 

身份
证件
号码 

身份
证明
类别 

性
别 

户籍
类型 

用工
形式 

人员
类别 

人员
状态 

参保
开始
时间 

缴费
工资 

参保险种 
减员
原因 

本人
签名 

1 2 3 4 5 6 7 8 9 

1 

2 

3 

4 

5 

4



用人单位(缴费人）声明：本表所填内容正确无误，所提交的证件、资料及复印件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盖章：   

  税务机关（盖章）： 

说明: 
1.填表人数超 5 以上需另附电子导盘文件（可自带 U 盘向办税服务厅人员索取用人单位的电子导盘文件）。
2.变化类型：“1”增员；“2”减员；“3”已在册。
3.身份证明类别：“1”护照；“2”通行证；“3”回乡证；“６”身份证；“７”军官证；“９”其他；“A”外国人永久居留证；“B”港澳台身份证；“C”港澳台
居民居住证。
4.户籍类型：根据户口本记录填报。“03”本地非农业户口；“04”本地农业户口；“05”外地非农业户口；“06”外地农业户口；“31”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32”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33”台湾地区居民；“41”未取得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42”取得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09”华侨。
5.用工形式：“10”干部；“40”合同；“70”法人代表； “99”其他。
6.人员类别： “04”干部；“06”工人；“07”军转干；“13”农转居人员；“99”其他（雇主或退休人员选）。
7.人员状态：“0”在职；“1”退休；“4”其他。
8.缴费工资：本月应缴费工资薪金收入总额按计缴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工资薪金总额填列。
9.参保险种：请在已参保险种下打“√”。“1”基本养老保险；“2”基本医疗保险； “3”失业保险；“4”工伤保险；“5”生育保险，其他险种由各地市自行确
定。
10.减员原因：据实填写。“210”劳动合同期满；“220”单位破产；“230”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提前解散；“241”用人单位因劳动者过错解除
合同；“242”用人单位提前通知劳动者或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解除合同；“243”用人单位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程序裁减人员；“244”用人单位提出解除聘用
合同或被用人单位辞退、除名、开除（仅适用事业单位）；“245”双方协商一致，单位提出解除合同；“250”用人单位过错，劳动者解除合同；“310”劳动者开始
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320”劳动者死亡或失踪；“331”劳动者试用期内解除合同；“332”劳动者通知单位解除合同；“333”双方协商一致，劳动者提出
解除合同；“400”其它（用人单位一般不勾选“其他”）。
11.本表一式两份，用人单位每月办理申报、缴费时报送至税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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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港澳台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缴费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缴费。 

二、办理对象 

在我省居住且办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未就业港澳台居民，按照居住地有关规定参

保； 

在我省就读的港澳台大学生，按照规定在高等教育机构所在地参保。 

三、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5 号）；

2.《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 41 号）； 

3.《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关于建立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07〕75 号）； 

4.《广东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征收暂行办法》（国

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财

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2018 年第 29 号）； 

5.《关于印发广东省社会保险费地税全责征收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粤劳社函

〔2008〕1789 号）； 

6.其他统筹地区相关政策。

四、办理方式 

1.窗口办理：前往所在地医保经办服务大厅；

2.线上办理：所在地医保部门向社会公布的线上办理方式。

五、办理材料 

1.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2.任一居民医保代征银行的活期个人结算账户原件、账户持有人身份证、港澳台居

民有效证件（或社保卡）原件； 

3.《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见附表）。

六、窗口办理流程 

1.申办人携带申请材料到居住地街道（居委）或医保经办服务大厅办理；

2.工作人员对材料是否符合办理条件进行审核，材料齐全、符合办理条件的一次性

受理；提交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办理条件的，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内容； 

3.审核通过的，即时办结参保登记，并反馈办理结果；

4.申办人可在签约的银行账户中备足款项，由税务部门进行扣费；或通过税务部门

提供的粤税通、粤省事小程序、银行网点、自助终端机、办税服务厅等渠道完成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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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九、咨询方式 

所在地医保部门、税务部门公布的咨询方式，或可咨询医保服务热线12345、纳税服

务咨询热线12366。 

十、监督投诉渠道 

所在地医保部门、税务部门公布的监督投诉渠道。 

十一、备注 

1.由于各市政策不同，相关规定可能存在略微差异。

2.就读的港澳台大学生，由高等教育机构统一向所在地医保经办机构申报参加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除大学生以外的其他在粤就读港澳台学生，各市可根据当地政策规

定及实际情况制定办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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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参考样表） 

缴费所属年（月）度：（     年  （月）） 

姓名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性   别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银行户名 银行账号 

户籍所在地（居

住证登记地） 
    市      区县(市)   街道(乡镇) 村（社区） 

通讯地址 

申请人身份 

（建议列选择项打勾，如 □大学生 □无业成年人等） 

财政补助对象 

（建议列选择项打勾，如 □低保 □重残 □低收入等） 

申请人 

或监护人 

以上信息填报真实，现申请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并已了解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费征收部门和缴费方式，以及每年（月）规定的缴费时间。 

（签字）  年    月  日 

收件审核 

□ 经审核，符合城乡居民医保参保规定。

□ 经审核，不符合城乡居民医保参保规定。

经办人:  （受理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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